
厦门市建设局整治城市扬尘污染问题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工作方案

根据《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福建省交通运输

厅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整治城市扬尘污染问题 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工作方案》（闽环保总队〔2023〕18号）、厦门市生态环境局等七部

门《关于印发<厦门市整治城市扬尘污染问题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工作方

案>的通知》（厦环联〔2023〕8号）相关要求和省纪委监委 2023年“点

题整治”工作部署，为着力解决扬尘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持续改善空

气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制订本工作

方案。

一、整治目标

全市建筑工地、建筑废土运输道路扬尘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控制，涉

扬尘信访投诉按期办结率 100%，群众满意率超过 90%，建立健全扬尘

综合管控长效机制。

二、组织领导

（一）成立扬尘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市建设局成立扬尘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局总建筑师苏青云担任领

导小组组长，局工程处、市质安站、市废土站负责人任副组长，统筹协



调全市建筑工地、建筑废土运输道路扬尘污染工作，并对工作落实情况

进行督导帮扶。

（二）成立专项督导小组

局领导小组下设建筑工地、建筑废土运输两个专项督导小组，由局

工程处牵头，分别由市质安站、市废土站具体推动落实，局工程处、市

质安站、市废土站相关人员任组员。其中，建筑工地专项督导小组由市

质安站具体负责，通过市区联动、层级指导方式，组织开展专项督导帮

扶。建筑废土运输专项督导小组由市废土站具体负责，依托市渣土办平

台，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专项督导帮扶。

领导小组和专项督导小组名单具体附后。人员若有调整，由相应人

员接任，不再另行发文。

三、整治重点

市、区建设局根据《厦门市在建、拆除工地扬尘污染防治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厦环委办〔2022〕25号）分工，对照市工作方案组织开

展建筑工地和渣土运输车辆扬尘问题集中整治，组织摸排全市范围内建

筑工地情况，建立全口径清单，动态管理清单，按照《厦门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厦门市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厦府办

〔2018〕29号）、《厦门市建设局关于重新印发建筑工程和拆除工程



施工扬尘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厦建工〔2018〕136号）、《厦门市

建设局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文明施工扬尘防治工作

方案的通知》（厦建工〔2022〕29号）等文件要求，压实建设（代建）

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建筑废土运输企业责任，落实各项扬尘防

控措施，按规定配置必要扬尘监控设备，定期组织通报，对发现的相关

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主动公开，并纳入信用监管体系。

（一）房屋市政工地

市质安站、各区建设局分别负责监管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扬尘防治工作，落实厦建工〔2022〕29号文相关要求，并结

合“双随机”监督检查，对施工现场文明施工扬尘防治管理情况进行季度

考评。重点整治施工场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

主要道路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6个 100%”落

实不到位，以及施工现场砂浆预拌、施工废弃物处置等工序、环节防尘

抑尘不到位问题。

（二）建筑拆除工地

各区建设局要根据职责分工，会同区级相关部门和镇街，充分落实

拆除工地属地主管责任，建立拆除工程清单台账并定期更新。重点督促

参建单位合理设置硬质封闭围挡及警示标志，规范使用洒水车、雾炮机

等喷淋降尘设备，严禁敞开式拆除作业，严禁在气象预报风速达到五级



以上时开展爆破或拆除作业；督促工地及时清理拆除下来的各种材料，

在指定场所分类堆放，并在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后及时清运完毕。

（三）闲置建设工地

市质安站、各区建设局根据各自职责，分别督促建设（代建）单位

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超过 3个月的必须进行临时绿化、铺透水砖或者

遮盖。

（四）建筑废土运输道路扬尘

市废土站、各区建设局依职责组织对建筑废土运输车辆进行检查，

督促房屋市政工地出场建筑废土运输车辆“净车出场、洁净上路、密闭

运输”，严防滴撒漏，督促建设项目选用经核准的建筑废土运输企业及

车辆，重点检查施工工地进出车辆是否严格落实“一不准进、四不准出”

（即未经核准的车辆不准进，未经核准、未冲洗干净、未密闭覆盖和超

限超载的车辆不准出）等文明运输措施，对未按要求落实净车上路、密

闭覆盖等措施的建设项目采取约谈、责令整改、记录企业信用监管行为

等方式，确保企业履约尽责。

四、整治措施



市、区各相关职能部门要齐抓共管、综合施策，督促各工地参建单

位建立健全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责任制，切实履行扬尘污染防治及文明施

工工作相应责任和义务。

（一）强化企业责任

市质安站、各区建设局要督促工地参建单位严格落实厦建工〔2022〕

29号文，建立建设（代建）、施工、监理三方共管扬尘防治机制。建

设（代建）单位对工程项目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负总责，在招标文件

以及施工承包合同、监理委托合同中应当明确在扬尘污染防治工作中建

设（代建）单位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各自的职责、监管内容及目标。

施工单位负责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制定具体建筑施工

现场扬尘污染防治施工方案，建立健全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和具体防

治措施，对工程施工全过程扬尘污染防治进行动态管理。监理单位负责

编制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监理实施方案，督促落实施工围挡、洗车台和扬

尘治理等文明施工措施。建筑废土运输企业应使用符合要求的车辆进行

运输，应当保持车身整洁、密闭覆盖，不得随意倾倒、滴撒漏建筑废土。

拆除工程的参建单位应严格落实《厦门市在建、拆除工地扬尘污染防治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厦门市建设局关于重新印发建筑工程和拆除工程

施工扬尘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二）强化自查考评



市、区质安站要按照厦建工〔2022〕29号文要求，健全自查考评机

制，根据自身清单，细化自查考评细则，每季度开展自查考评工作。同

时要强化自查结果应用，对存在问题的工地项目要进行内部惩戒，对问

题严重的工地要及时将线索及证据材料移交执法部门查处。

（三）强化执法监管

市废土站要依托市渣土办平台，根据本通知要求牵头相关部门，持

续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工作，严厉打击扬尘、超载、撒漏等违法行为，并

纳入市建筑废土综合管理考评工作，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罚。各区建

设局、市质安站、市废土站要切实加强信用评价体系在扬尘污染防治中

的应用，对问题企业及时记录企业信用监管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进行

处罚，每月进行通报并主动公开。

（四）强化投诉处理

各部门应加强服务意识，紧紧围绕整治目标，即涉扬尘信访

投诉按期办结率 100%，群众满意率超过 90%的要求，第一时间处

置，第一时间反馈，并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长效处理机制，真正做到

让老百姓满意。

（五）强化督查点评



市建设局牵头市质安站、市废土站，通过市区联动、层级指导、联

合执法等方式开展督导工作，每月召开点评会通报考评结果。

五、整治步骤

（一）部署阶段（7月 20日前）

完成专项方案制定，召开动员部署，明确工作举措、责任分工，迅

速组织排查，建立各领域清单、台账，滚动更新。

（二）实施阶段（7月下旬-11月底）

各级各责任部门要切实落实整治工作各方案要求，建立健全信息报

送制度。各级相关部门要依托 12345平台和 12369监督热线，按照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

决问题的原则，受理有关扬尘污染的投诉举报，做到有呼必应、有诉必

理、有理必果，并及时分析研判信访数据。根据《厦门市整治城市扬尘

污染问题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工作方案》要求，从 7月起，每月 25日前

将工作进展及问题（线索）汇总至同级生态环境部门。

（三）总结阶段（12月）

各级各责任部门梳理总结工作成效、经验，汇总上报至市建设局和

市生态环境局。


